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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行为具备事实上的参与性已逐渐成为常态。如何

区分犯罪参与行为与日常不可罚行为，已成为一般公民、企业以及司法实务部门都

需要面对的难题。本书尝试在研究范式上对刑法治理与技术治理机制进行有机融

合，在基本理念上确立信息网络环境下适度前瞻的审慎刑法观，在具体的教义学方

案上引入归责视角，以行为论与犯罪参与理论相结合为语境，以有效厘清正犯形象

与前规范行为概念为前提，探索区分作为归责结果的“犯罪参与行为”、作为归责

对象的“参与行为”以及作为归责标准的“犯罪参与”，并厘清其各自的规范内

涵，提出不同构成要件类型下对犯罪参与行为的归责标准，以明确信息网络环境下

刑法对犯罪参与行为的处罚边界，基本完成了“目光在技术与规范、理论与实践之

间来回往返”的学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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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春，三年疫情带来的悲欢离合，已随着祥和的春节沉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间。陪伴

家人游历在望天树下、梯田埂边，漫步滇池畔、探访古巷间，过去三年时常惶惑不安的心灵

得到了充分的修复与滋养。于此期间，我的第二本专著也在不知不觉中修改完工了。在完成

书稿这特殊的三年里，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现实社会的变幻莫测与刑法对社会产生的重要

影响，也更坚定了从事刑法学教学科研工作的信念。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行为具备事实上的参与性已逐渐成为常态。如何区分犯罪参与

行 为 与 日 常 不 可 罚 行 为 ， 已 成 为 一 般 公 民 、 互 联 网 企 业 以 及 司 法 实 务 部 门 都 需 要 面 对 的 难

题。面对信息网络环境下犯罪参与行为需罚性的急剧增强，不同于既有研究成果多着眼于为

此 类 行 为 提 供 入 罪 的 理 论 根 据 ， 本 书 选 择 的 研 究 主 题 ， 是 共 犯 理 论 这 一 刑 法 理 论 研 究 中 的

“黑暗之章”在信息网络环境下面临的新挑战——如何确立犯罪参与行为的处罚边界。针对

这一问题，本书尝试在研究范式、基本理念与教义学方案这三个层面作出探索性的回应。

首先，在研究范式上，本书尝试将刑法治理与技术治理机制有机融合。当今时代，信息通信

技术飞速发展，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ChatGPT等新的技术热点层出不穷。为飞速发展

的信息技术提供系统、前瞻的治理方案，本书力有不逮。毕竟，面对“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与

自身对人类尊严无限信仰之间的矛盾”，刑法学研究者不应制造与贩卖有关技术发展的不专

业预言，否则就会陷入“科幻法学”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对于信息网络环境下犯罪类型

与形态的实然变化，刑法学研究者也决不应当视而不见。因此，本书尝试以对犯罪参与行为

的规范研究为基础，立足于我国网络产业发展的实然现状与信息网络环境下实施不同类型犯

罪参与行为的实然技术逻辑，对犯罪参与行为的处罚边界展开系统探讨。

其次，在基本理念上，本书尝试确立信息网络环境下适度前瞻的审慎刑法观。我国学界有关

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的争议，过于聚焦扩张和限缩国家刑罚权的对立。然而，在社会发

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在立法、司法的不同层面，对于刑罚权的扩张和限缩存在不同需求是应然

之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均应在适度前瞻的基础上保持审慎。基于以

上立场，本书尝试从法治和整体刑法的立场出发，修正信息网络环境下的单向度刑法观（无

论积极或消极），厘定刑法确立的举止规范体系，从而确立刑法介入犯罪参与行为治理的法

治限度，充分发挥刑法的治理功能。

最后，在教义学方案上，本书尝试系统厘定信息网络环境下犯罪参与行为的处罚边界。随着

信息网络环境下正犯行为的常态性缺位，“一对多”犯罪模式导致的参与行为法益侵害风险

的社会化，以及产业化犯罪链条中意思联络的消解，以区分制为基本框架，主张信息网络犯

罪参与行为已具备正犯性成为我国学界日渐有力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坚持在传

统共犯结构中可以对此类参与行为妥当归责的认知。前者的基本逻辑是允许以参与行为的实

际作用消解形式分工，后者则主张分工决定定罪，实际作用决定量刑。然而，对犯罪参与体

系而言，两种理论进路都会导致犯罪参与分工的形式化，致使规范层面的犯罪参与和事实层

面的行为内容混同，成为归责对象，犯罪参与分工失去在具体构成要件中标识行为不法类型

的功能，对信息网络环境下犯罪参与行为的处罚边界产生了巨大的扩张压力。

面对以上问题，本书尝试引入归责视角，在行为论与犯罪参与理论相结合的语境下，指出信

息网络犯罪中集体法益的保护范围呈现扩张趋势，并在有效厘清正犯形象与前规范行为概念

的前提下，探索区分作为归责结果的“犯罪参与行为”、作为归责对象的“参与行为”以及

作为归责标准的“犯罪参与”，并厘清其各自的规范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构成要件

类型下的刑事归责标准，并进一步实现对具体构成要件中犯罪参与行为不法的准确评价，明

确信息网络环境下刑法对犯罪参与行为的处罚边界。

本书凝聚了我过去三年有关信息网络环境下犯罪参与理论的阶段性思考，尽管在结合司法实

践的实证研究方面还存在较为显著的不足，但已基本完成“目光在技术与规范、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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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来回往返”的学术尝试，为我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指明了道路。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首先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结项评审专家，以及各位师友对书稿提出的宝

贵 意 见 。 其 次 要 感 谢 《 政 治 与 法 律 》 《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 《 法 商 研 究 》 《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北方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

的编辑部，本书部分内容曾在相关刊物发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为本书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提供了非常专业的指导，易卉与郭锡超两位编辑

对书稿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编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王晓晓博士。感谢你对我的包容与鼓励，让我一

直充满动力地在刑法学研究的道路上努力前行。携手七年，步入婚姻三年，我们都已成为更

好的自己。在书稿完成一校之际，我们也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亲爱的“2厘米”。也把此

书送给我们亲爱的宝贝，祝福他一生无忧无虑、平安健康。

本书的很多观点属于探索性质，不成熟之处敬请学界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敬力嘉

二〇二三年七月于武汉大学法学院

敬力嘉，1991年生，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硕士，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

教 授 、 青 年 特 岗 学 者 ， 网 络 治 理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刑 法 教 义 学 、 信 息 网 络 犯

罪、数据合规。在《法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信息网络犯罪规制

的预防转向与限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曾获第二届全

国刑法学优秀学术著作奖（2014-2020）二等奖等多项重要学术奖励，撰写的资政报告曾获

中央领导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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